
釋憲聲請書

謹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規定，聲請解釋憲法.，並將有關 

事項敛明如次：

壹 、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。

請求鈞院大法官對於現行土地徵收條例第4 0條規定原土地 

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地有關「公告期間」之計算，審酌同條例第 

18條 第 2 項規定公告之期間為30 .日 ，並本諸同條例第18條 第 1 

項規定辦理徵收公告時應「並以書面通知土地或土纟也改良物所有權 

人及他項權利人」 ，乃特別保護土地權利關係人權益之意旨，作成 

解釋如次：

「自應以主管機關將徵收公告以書面合法通知土地權利關係人時 

起 算 3 0 日」 ，俾以符合有效法律保護之憲法意旨。

貳 、 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，及涉及之憲法條文。

(一） 事實經過： 、 ' ，

緣聲請人所有坐落嘉義市0 〇〇,段 地 號 土 地 ，因嘉義市 

政府辦理該市湖子内區段徵收開發案公告徵收，其公告期間自 

_ 9 _ 8年 8月 3曰起至 9月 2日止共 3 0日，惟嘉義市政；̂郵寄該公. 

告徵收事項之通知函件遲至9 8年 8 月 5 日方始送達；通知函送 

達後雖當中發生收件人延後轉交，惟聲請人仍能即予趕在9 8年 9 

月 4 日提出申請發給抵價地，恰符合規定「公告之期間為 3 0 曰」， 

亦即應未逾越該條文所設定之3 0 天。案經嘉義市政府函復以所提 

出申請日期已逾公告期間而無法准予發給抵價地；聲請人不服處 

分經提起訴願、行政訴頌以及上訴均遭駁回（按 ：因起先尚未知 

悉嘉義市政府郵寄該公告徵收事項之通知_函拌延遲送達，故當 

初提訴願並未據此理由）。 ，

(二） 爭議性質及涉及之憲法條文：

土地乃為重要財產，憲法第十五條： 「人 民 之 生 存 權 ，工 

作 權 及 財 產 權 ，應 予 保 障 」 、第一百 四 十 三 條 ： 「人民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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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取 得 之 土 地 所 有 權 ，應 受 法 律 之 保 障 與 限 制 」均明定應 

予 保 障 。而人民之土地如發生被依法徵收係屬財產權重大變 

遷 ，土地權利關係人雖須配合政府政策乃無庸置疑，惟主管機關 

對於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自應更加審慎兼顧，俾符蕙法保障人民 

財 產 權 之 意 旨 。謹 陳 述 爭 議 事 項 如 次 ：

1. 土地徵收公告之期間計算爭議：

嘉義市政府寄發該公告徵收事項通知函，雖依行政程序法相關 

規定固屬合法送達聲請人住所，惟其事先規劃控管作業未能妥 

善評估時程及早寄發，以致遲至9 8年 8 月 5 日方始送達，已逾 

公告期間之起始日9 8年 8 月 3 日 ，實際延誤2 天 ，若依嘉義市 

政府援引内政部9 8年區段徵收業務檢討會會議紀錄討論提案（第 

9 案）決 議 ：「土地徵收條例第4 0條業已明定土地所有權人不願 

領取現金補償者，應 於 『徵收公告期間』内以書面提出申請，故 

該期間應為除斥期間，即法定不變期間，而非訓示期間」作為計 

算而論斷，則已使聲請人法律上應享有「公告之期間為 3 0 曰」 

無端平白受損2 日，亦即僅剩2 8 日；依此類推祇要寄送日程因故 

延誤，每多延遲送達幾天，則無論是誰遇上則其法律上應享有「公 

告之期間」之秦益均可能因而隨之相對遞減幾天，倘若情況嚴 

重 ，其應享有權益之天數豈不所剩無幾？類此:爭議並非個案而 

已 ，據暸解長久以來各方屢有發生，惟最終仍均被行政機關以徵 

收公告期間即法定不變期間遭致否決。而有鑑於如今主管機關 

動辄以徵收公告期間應為除斥期間，將人民處理土地財產所需運 

作時程日數之權益形同架空。

2. 土地徵收公告之程序產生爭議：

現行法律相關規定只有送達程序，並未訂有公告程序專法，因 

此目前各公務機關亦無一致標準之公告程序，而不論是形式或實 

質 ，對於應何時、何處及如何張貼公告正式生效俾據以作為向社 

會大眾公開昭示周知…等 項 ，在在均產生諸多程序不明確或不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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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之問題，進而導致公告之期間計算爭議。茲以聲請人對於本 

申請發給抵價地訴頌案為例，聲請人依法提起行政訴頌當時，原 

審法官對於嘉義市政府9 8年 7 月 2 8 日府地劃字第0981603587 

號公告徵收文，竟採認以9 8年 7 月 2 8 日作為公告日期，並答覆 

聲請人倘對公告徵收相關事項可赴現場閱覽等詞，使人不禁要質 

問該徵收公告文於9 8年 7 月 2 8 日祇不過是嘉義市政府文書處理 

作業部門完成該公文稿件編號而已，文件都還躺在機關單位尚未 

出 門 ，粟遑論 所 謂 「文到之日生效」之 原 則 ，豈可移花接木解釋 

作為現場張貼日期公佈周知開始生效，如此積非成是之現象怎教 

聲請人或社會大眾信服？可見公告程序文書作業時程之不合理性 

導致其中之模糊空間因而影響公告期間起訖時效之計算，勢必引 

發相當爭議；故以公告期間截止日作為土地權利關係人依法提出 

申請事項之法律時效計算期間顯然甚不合理，當須加以補充明確 

規範或使提出申請期間與公告期間脫鉤分開處理。

3.誠如前述，有關土地權利關係人依法提出申請事項之-公告期間計 

算方式，經查依據最高行政法院9 8年 6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 

席會議決議，對於土地徵收條例第2 2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土地權利 

關係人之異議，應 於 「公告期間」内提出。而同條例第18條 第 2 

項規定：「前項公告之期間為3 0 日」 。衡諸同條例第18條 第 1 

%項規定，徵收公告時應「並以書面通知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 

人及他項權利人」 ，乃特別保護土地權利關係人權益之意旨，故 

同條例第2 2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土地權利關係人應於「公告期間」 

内提出異議之期間計算，自應以主管機關將徵收公告以書面合法 

通知土地權利關係人時起算 3 0 日 ，俾 符 以 「公告期間」作為人 

民權利救濟期間時，應作有利於人民行使其權利之解釋，以符合 

蕙法意旨。

上述該決議所揭示該土地徵收條例第2 2 條有關公告之期間計 

算 ，既係用以符合有效法律保護之憲法意旨，則同條例第4 0條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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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之應於徵收公‘期間内提出申請、與同條例第22條規定應於公 

告期間内提出申請等二條文，係均遵循同一法條之公告期間，亦 

即同屬援引同條例第18條規定之公告期間作為依據，理應等同一 

體適用，即該第4 0條規定公告之期間計算，亦自應以主管機關將 

徵收公告以書面合法通知土地權利關係人時起算3 0 日；否則豈不 

造成一國兩制差別待遇導致損及人民權益之爭議？亦有違憲法 

第 七 條 「中 華 民 國 人 民 ，無 务 男 女 ，宗 教 ，種 族 ，階 級 ， 

黨 派 ，在 法 律 上 一 律 平 等 」之 規 定 。惟聲請人對於申請發 

給 抵 價 地 訴 頌 案 上 訴 時 仍 遭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以 「案情尚屬有 

異 ，難 據 以 援 引 」 ，似此輕率提個案情有 異 而 忽 略 法 律 嚴  

謹 層 面 ，毫未考慮法律公平原則，顯有違憲法保障人人平等  

之 意 旨 。 <

叁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。

1. 聲請解釋蕙法之理由：

鑒 於 主 管 機 關 辦 理 公 告 事 項 ，依規定須予個別寄發書面通 

知 函 時 ，如送達日期已超逾該公告期間起始日則無論遲誤情況 

輕微或嚴重，均難免造成當事人權益相對受損，以致不符有效 

法律保護之憲法意旨。

2. 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。

(1) 對 於 有 關 土 地 徵 收 之 「公告」法令條文如已明訂其所設定 

之為期天數且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或權利義務人者，則 「公告 

之期間」計 算 ，應以主管機關將該公告以書面合法通知土地權 

利關係人時起算其所設定之為期天數。亦即一概按照最高行政 

法 院 9 8 年 6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，對 於 「前項公告 

之期間為 3 0 日」 ，自應以主管機關將徵收公告以書面合法通 

知土地權利關係人時起算 3 0 日之決議，俾以符合有效法律保 

護之憲法意旨。

(2) 對 於 有 關 土 地 徵 收 之 「公告」法令條文如未訂定為期天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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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或無須以書面通知當事人或權利義務人者，則 「公告之期間」

應為除斥期間，即法定不變期間論斷。如此界定，當可更為明 

確而不致屢生爭議。

(3)行 政 程 序 法 之 規 範 乃 為 供 主 管 機 關 行 政 作 業 之 遵 循 ，

而公告期間則供該關係當事人或權利義務人之運作使用。 

人 民 之 土 地 因 政 府 機 關 依 法 徵 收 ,，造成人民財產重大變  

遷 ，顯 得 相 對 弱 勢 ，理 應 給 予 公 平 合 理 之 權 益 保 障 。此 

乃有為政府恪遵憲法旨在保障人民基本權益，所應貫徹的重要 

環節。、

肆 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。

1.最高行政法院98年 6 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（抄 本 1 

件）

2•最兩行政法院裁定書（影 本 1 件）

3.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書（影 本 1 件）

4. 聲請人行政訴訟以及上訴狀（影 本 2 件）

5•内政部訴願決定書（影 本 1 件）

6. 嘉義市政府98. 7. 2 9府地劃字第0981603588號函、98.12. 2 府地 

劃字第0981607968號 函 （影 本 2 件）

7. 土地徵收條例第 1 8、2 2 、4 0條 摘 錄 （抄 本 1 件）

此 致

司 法 院 公 鑒

聲 請 人 ：石金印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 五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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